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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拟与福泉市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与福泉市人民政府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公司拟在福泉

市投资建设的部分项目规划及公司拟享受的产业扶持政策，部分投资项目具体建

设进度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造成实质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一）本公司与福泉市人民政府定于2021年9月16日在贵州省福泉市举行仪

式，宣布拟签订《投资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公司基

于福泉市在磷资源、区位、政策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拟在福泉市投资建设“矿化

一体”新能源材料循环产业项目。经与福泉市人民政府协商，福泉市人民政府同

意对公司将在福泉市投资建设的项目给予政策扶持，为明确规划建设内容及双方

权利义务，双方一致同意签署《合作协议》。 

（二）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与《合作协

议》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合作协议》的生效尚需公司提交有权机构审批。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要 

1、项目名称：“矿化一体”新能源材料循环产业项目。 

2、投资主体：公司及公司控制的成员企业或公司招引的其他相关投资主体。 

3、建设地点：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工业园区罗尾塘组团和川恒龙昌厂区东侧

地块（实际用地的具体位置以国土部门核准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明确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至范围为准）。 

4、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按计划全面推进，二期

项目适时启动并预留相应的发展空间。 

项目具体实施内容（以立项备案批复为准）包括（注1）： 

“矿化一体”新能源材料循环产业项目（一期计划） 

原

料

端 

150 万吨/年中低品位磷矿选矿生产线和配套尾矿库（注 2） 

2*30 万吨/年硫铁矿制酸及余热利用生产线（注 3） 

30 万吨/年半水湿法磷酸生产线（以五氧化二磷计） 

3 万吨/年无水氟化氢生产线 

产

品

端 

10 万吨/年食品级净化磷酸生产线（以实物计） 

40 万吨/年电池用磷酸铁生产线 

20 万吨/年电池级磷酸铁生产线（龙昌工厂）（注 4） 

2 万吨/年电池用六氟磷酸锂生产线 

配

套

端 

双龙铁路仓储物流中心 

“矿化一体”新能源材料循环产业项目（二期规划） 

原

料

端 

300 万吨/年中低品位磷矿选矿生产线和配套尾矿库 

2*30 万吨/年硫铁矿制酸及余热利用生产线 

30 万吨/年半水湿法磷酸生产线（以五氧化二磷计） 

3 万吨/年无水氟化氢生产线 

产

品

端 

10 万吨/年食品级净化磷酸生产线（以实物计） 

40 万吨/年电池用磷酸铁生产线 

10 万吨/年电池级磷酸铁锂生产线 

2 万吨/年电池级六氟磷酸锂生产线 

注1：本次《合作协议》中拟建的“矿化一体”新能源材料循环产业项目包

含公司已与国轩集团约定拟建设的50万吨/年磷酸铁项目； 

注2：本项目包含公司2021年可转债募投项目“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

精深加工项目—150万t/a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选矿装置及配套设施”； 



注3：本项目包含公司2021年可转债募投项目“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

精深加工项目—3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 

注4：本项目包含公司已公告的新建10万吨/年磷酸铁项目。 

5、项目投资概算：项目总投资预计10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45亿元，二期投

资55亿元。 

6、建设周期： 

一期项目（除双龙铁路仓储物流中心外）建设周期为36个月，计划建设期为

2021年3月-2024年3月。 

二期项目建设周期为24个月，计划建设期为2024年4月-2026年4月，具体由

公司根据企业情况、资源配置情况和市场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启动时间。 

7、一期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新增年产值85亿元；二期项目投产后，预计

新增年产值120亿元。 

（二）项目用地及相关保障 

1、福泉市人民政府为公司项目建设规划及实际建设情况提供用地、供排水、

电力、征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2、在管辖范围内，在符合环保、安全等管理办法、法规前提下，在有条件实

施磷石膏胶凝材料综合利用的区域，优先使用磷石膏胶凝材料进行生态修复、矿

区治理、地灾治理及园区场平工程等项目。 

3、支持公司降低运输成本，优化矿区环境，支持公司在双龙工业园区建设双

龙铁路仓储物流中心，支持公司建设从矿山到罗尾塘工业园区的皮带运输走廊，

实现磷矿与磷石膏的“对流运输”，并在资质办理、土地配置、矿群关系方面给

予支持和保障。 

（三）双方权利义务 

1、福泉市人民政府根据协议约定为公司提供政策支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

为公司争取相应扶持资金，鼓励支持项目发展。 

2、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按期启动和完成项目建设和投产，严格执行安全、环保

法律法规、制度，自行负责项目建设。 

（四）优惠政策扶持 

福泉市人民政府在各项政策范围内给予公司用地扶持、奖补扶持。 

（五）违约责任 



1、因公司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福泉市人民政

府有权取消对公司给予的所有扶持奖励。 

2、公司若出现撤建或擅自改变本项目土地用途的，福泉市人民政府取消优惠

扶持并按《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公司无条件将本项目获得

的各种扶持补助政策奖励、补助资金全额返还福泉市人民政府。同时福泉市人民

政府不回购公司垫资建设的水电设施及其他动产、不动产投资，并可单方面终止

本协议，只按照公司摘牌土地成交价对土地予以回购，地面附着物、构筑物作为

公司承担责任的方式无偿归福泉市人民政府所有。 

（六）其他 

双方约定的优惠政策仅对约定的建设项目内容中，投资主体为公司本身或经

福泉市人民政府认可的公司与其他企业（个人）合作成立的法定联合投资主体有

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合作协议》双方尚未实际签订。协议签订后，尚需经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才能生效。如出现审议未通过情形，该协议存在不能生效

的风险。 

（二）《合作协议》对具体建设内容及建设进度仅进行框架性约定，除部分

已建项目外，其他项目的建设尚需通过立项备案、环评、能评等审批，项目实施

期限较长，后续进展存在受行业周期、市场变化影响等不确定性因素，项目实施

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以及实施后未达预期收益的风险。 

（三）由于本次项目投资资金较大，远高于目前公司账面货币资金水平，同

时支付期限较长，目前尚无明确的详细投资安排。后续将根据公司资金及项目的

具体情况安排实施。如遇资金紧张的情况，可能会影响项目的投资金额及投资进

度。 

（四）《合作协议》中的投资金额及投资项目的产值仅是协议双方在目前条

件下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计划数或预估数，如未来公司业务或战略规划发生调整，

该预估数存在调整的可能。投资金额及预计产值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

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五）《合作协议》筹划建设的项目尚需通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六）《合作协议》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实质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9月 16日 


